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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由于对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各地

区不断进行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标准化改革，各行

政区域内政务服务大厅也相继推出有助于企业和办事群体

政务审批事项便利化的政务延伸服务，政务延伸服务的范

围更加广泛，内部分工愈来愈细，服务内容开始分级。

然而，在政务延伸服务快速提升的同时，还面临着机

制不健全、标准化建设水平落后等问题，政务延伸服务行

业在标准化领域内处于空白状态，需进一步填充。

为了进一步提高政务延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构建政

务延伸服务标准体系，进而增强政务延伸的服务和管理，

促进政务延伸服务提质增效十分必要。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1.标准起草单位

青岛才企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自贸企业发展

促进中心有限公司、青岛全链帮集中办公区服务有限公司。

2.主要起草人

刘德超、范向伟、叶灵露、孙琳、王学梅、刘晓娜。

（三）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

姓名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刘德超 青岛才企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发起人

范向伟 青岛才企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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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灵露 青岛才企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组织者

王学梅 青岛才企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负责标准框

架内容搭建、构思

孙琳 青岛全链帮集中办公区服务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负责标准框

架内容搭建、构思，制定标准

框架提纲、标准内容编写。

刘晓娜 青岛全链帮集中办公区服务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写，参与草案修改

完善

（四）起草过程

1.准备阶段

2023年5月，根据标准编制任务要求与计划，成立了由

青岛才企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自贸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有限公司、青岛全链帮集中办公区服务有限公司组成

的标准起草小组，研究政务延伸服务规范相关的法规标准，

明确目标和内容后，制定了《政务延伸服务规范》标准编

制工作方案，依据工作组参与的人员的业务、人数将任务

细分到个人。

2.资料搜集

2023年5月，标准起草小组查阅和收集相关文献、标准

和服务规范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3.研究分析

根据最后确定的标准名称和主要内容，2023年6月，标

准工作组充分调研分析国内政务延伸服务内容、服务形式、

服务规范，确定政府延伸服务规范内容大纲。

4.确定标准框架形成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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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在全面梳理相关法规及标准的基础上，对

标准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了界定。最终在工作组成员的不懈

努力和反复修改后，编制形成标准草案初稿。

5.征求意见

2023年8月，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

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山东标准”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本项目制定的目的是通过规范政务延伸服务的术语和

定义、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构建政务延伸服务业标准体

系，逐步解决政务延伸服务碎片化、割裂化、重复化问题，

填补政务延伸服务行业在标准化领域内的空白状态。为进

一步提高政务延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政务延伸服务

规范化管理，促进政务延伸服务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三、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查阅参考文献、相关标准，分析并提出制定方案和意

见。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依照GB/T 24421.1-2023《服务

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 总则》、GB/T 24421.2-

2023《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 标准体系构建》

和GB/T 24421.3-2023《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3部

分 标准编制》的规定编写。其中主要参照了GB/T 32168

《政务服务中心网上服务规范》，GB/T 36112 《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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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GB/T 36113 《政务服务中心服

务投诉处置规范》。

1.一致性原则

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及各条款内容与国家现行政策、

规划、标准、意见中的规定和要求相一致。参考法规要求、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尽量等同引用。

2.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24421.3-2023《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

作指南 第3部分 标准编制》的要求进行编写，确保标准形

式和内容的规范性。结构上主要包括封面、前言、目次、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服务提供方、服务

流程、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3.实用性原则

本文件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分析我国政务

服务与政务延伸服务规范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本文件具

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为政务延伸服务的管理

与实施提供标准规范。

4.科学性原则

本文件参考了相关标准及政策性指导文件，考虑了我

国政务延伸服务发展现状，在密切结合实际服务过程的基

础上制定，确保文本内容能政务延伸服务规范起到切实的

参考作用。

（二）主要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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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的主要框架

《政务延伸服务规范》团体标准框架构建参考了政务

服务行业内已发布的相关标准，主要共分为 6 章，包括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服务提供方、服务流

程、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2.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政务延伸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服务提供方，

服务流程，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各行政区域范围内政务服务大厅政务延

伸服务的管理与实施。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政务延伸服务规范》主要引用了以下标准：

GB/T 32168 政务服务中心网上服务规范

GB/T 36112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GB/T 36113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投诉处置规范

2.3 术语和定义

主要分为四个术语，分别对政务服务、政务延伸服务、

服务提供方、基层服务站进行了定义。

2.3.1 政务服务的定义内容直接引用国家标准 GB/T

39735—2020。

2.3.2 政务延伸服务由政务服务定义引申而来，可以提

供政务服务之外的，有助于政务审批事项办理及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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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便利化服务。

2.4 服务提供方

主要对服务服务内容、服务场所、服务人员的规范要

求进行了详细说明。

2.4.1 服务内容

主要列举了免费热线咨询、帮办代办、企业注册地址

等有助于政务审批事项办理及营商环境优化的便利化服务。

2.4.2 服务场所

服务场所分为线上服务平台和线下服务场所，线上服

务平台提供的服务按照 GB/T 32168。

2.4.3 服务人员

对人员组成、人员要求、人员管理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2.5 服务流程

从服务准备、服务提供、服务保障方面进行了全流程

服务规范。

2.6 服务督察、评价与改进

参照 DB3205/T 1061—2023 中服务督察、评价与改进

进行。

（三）确定依据

1、相关标准

① GB/T 32168 政务服务中心网上服务规范

② GB/T 36112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③ GB/T 36113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投诉处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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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研成果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写组开展多次内部研讨，就服

务内容、服务流程等问题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反复讨论。对

调研情况和专家意见进行总结归纳，为团体标准的编写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与其他相关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3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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